
附件 2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幼兒專責醫師制度 

照護服務契約書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甲方）及＿＿＿＿＿＿＿＿（醫療機構，以下簡

稱乙方）雙方同意依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訂定本契約，共同遵守，其條

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一、 計畫內容，詳見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幼兒專責醫師制度計畫」醫療機構

需求說明書(以下簡稱需求說明書)。 

二、 本契約包括下列文件： 

(一)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與甲方公告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二) 本契約本文、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三) 依本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 

(四) 本契約文件，包括以書面、錄音、錄影、照相、微縮、電子數位資料或

樣品等方方式呈現之原件或複製品。 

(五) 本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以甲方解釋為

準。如有爭議，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處理。 

三、 本契約文字： 

(一) 本契約文字以中文為準。 

(二) 本契約所稱申請、報告、同意、指示、核准、通知、解釋及其他類似

行為所為之意思表示，除本契約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同意外，應以中文

(正體字)書面為之。書面之遞交，得以面交簽收、郵寄、傳真或電子

資料傳輸至雙方預為約定之人員或處所。 

四、 本契約一式2份（甲乙雙方各執正本1份）。 

  



第二條 履約標的 

一、 乙方服務對象：未滿3歲之嬰幼兒(以下簡稱個案)。 

二、 本契約履約之計畫執行工作內容，詳如需求說明書。 

 

第三條 契約效期 

一、 自甲方核定日起至幼兒專責醫師制度計畫終止。 

二、 本計畫經費如遭凍結、刪減或刪除，或經費提前用罄，甲方得視情形，暫

緩支付、調減價金、解除或終止契約。或因會計年度結束，甲方須依規定

辦理該款項保留作業時，得視保留核定情形，再行支付，甲方不負遲延責

任。 

 

第四條 本計畫執行年度，報告採2次繳交(期中、期末): 

一、 期中報告繳交： 

乙方應於113年9月10日前繳交相關資料(繳交方式另行通知)，若資料不全

或有修正建議，請乙方於7日內補齊或修正後重新填寫。 

二、 期末報告繳交： 

乙方應於114年3月10日前繳交相關資料(繳交方式另行通知)，若資料不全

或有修正建議，請乙方於7日內補齊或修正後重新填寫。 

三、 乙方如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未能於第四條約定期限內

繳交報告，並完成結案手續，得於約定期限屆滿一個月前以正式公文敘明

理由申請延期繳交。 

四、 乙方期中及期末報告經審查與契約不符，應配合甲方之審查通知限期改善

完成。 

五、 乙方如未能依限將期中及期末報告及原始資料數據檔等相關資料提送甲方



並完成結案手續，除依本條第二款甲方同意延期者外，視為不能履行契

約。 

 

第五條 個案管理費撥付 

本計畫定期由衛生福利部結算各辦理醫療院所提供幼兒專責醫師服務之個案管

理、新生兒轉介方案及醫學中心轉介方案費用金額，並預撥經費予中央健康保

險署，由該署代為撥付予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第六條 個案管理與審查 

一、 乙方應於收案後至甲方指定之資訊系統登載個案相關資料及上傳家長通知

函，視情況需要提供居家訪視、團體衛教或通報轉介之。 

二、 甲方應就乙方登載案件，依下列項目辦理審查： 

(一) 收案對象資格。 

(二) 登載於個案管理資訊系統內容之完整性及正確性。 

 

第七條 權利及責任 

一、 甲方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對於工作項目辦理情形得隨時進行瞭解及督導(導)。 

(二) 甲方為瞭解乙方提供本計畫服務之情形，得通知其提供相關服務資

料，並得派員訪查之。訪查時，甲方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乙方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二、 乙方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依需求說明書執行工作內容。 



(二) 接受甲方之監督、查核。 

(三) 乙方之幼兒專責醫師應於計畫執行期程內完成指定學分。 

(四) 工作項目之執行： 

1. 為確保個案服務品質，乙方應向個案之主要照護者說明本計畫

之目的及內容，並完整簽署家長通知函。 

2. 乙方應配合甲方收集資料及登錄個案相關紀錄於甲方指定之資

訊系統。 

 

第八條 品質監測及訓練 

一、 乙方應配合甲方通知，派員出席或線上參與相關教育訓練。 

二、 甲方得以不定期隨機抽樣方式電訪參與計畫個案家長，進行滿意度調

查。 

 

第九條 契約變更 

一、 甲方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乙方變更契約。乙方於接

獲通知後，應向甲方提出履約標的、履約期限或其他契約內容變更之相

關文件。 

二、 於甲方接受乙方所提出契約內容變更之相關文件前，乙方不得自行變更

契約，除甲方另有請求者外，乙方不得因前款之通知而遲延履約。 

三、 契約之變更，非經甲方及乙方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

者無效。 

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或乙方得於情事發生後30日內，以書面提出變

更契約之請求： 

1. 適用法令有變更。 



2. 年度預算異動致影響本契約之執行。 

3. 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影響本契約之執行。 

4. 甲方或乙方應於接到他方請求變更契約之日起30日內，以書面回覆是

否同意；逾期未回覆者，他方得終止契約。 

 

第十條 契約之終止 

一、 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 

(一) 計畫執行中，有第三條第二款所定甲方得終止契約之情事時，得隨

時通知乙方終止契約。 

(二) 乙方不能履行契約、未依契約規定履約，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改

善。 

(三) 乙方或其醫事人員於參與本計畫期間內(以行政裁處送達之日起

算)，違反醫療法第108條或各類醫事人員規定且情節重大。 

二、 因前款(一)契約終止時，甲方應對已完成合於計畫工作部分，核算應支

之費用予以結案，乙方並應將契約終止前所完成之工作成果送交甲方。 

三、 本契約如因第一款(二)、(三)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終止時，甲方不予

撥付款項，並向乙方追繳已撥付之款項。 

 

第十一條 其他 

一、 本契約期間，乙方因故歇業，請於歇業前30日內函文通知，並通知及協助

已收個案轉介至其他合約院所，自歇業事實發生日起，本契約即告終止。 

二、 計畫執行中，乙方之幼兒專責醫師異動，除不可抗力之因素外，應於異動

之日30日內以書面通知甲方，乙方對於該醫師所管理之個案不能依約收案

服務時，並應通知甲方變更契約。 



第十二條 

本契約書未約定事項，雙方得以換文方式另行約定，修正時亦同。契約文字如

有疑義時，其解釋權歸屬於甲方。 

 

 

 

契約書人： 

甲 方：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代表人：李翠鳳 

地 址：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418號 

 

 

 

乙 方： 

代表人/負責醫師：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醫療機構印章(大章) 醫療機構負責人印章 

 

 

 

 

 


